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　團體報名學歷證明清冊
1. 本清冊用於報檢資格中需檢附學歷證明，而無法出具畢業證書或學生證或在校最高年級證明者。
2. 若內容塗改，修正處須加蓋學校證明人員章。
3. 本清冊所有欄位必須填寫完整，且應加蓋學校註冊單位章方才有效。
4. 本清冊限由學校教務處或註冊組開具，文件開立應依學校作業流程，如無法出具，請改用其他資格文件報檢。
5. 請依報檢職類分別造冊，並將報名表依照清冊順序排放。
	報檢職類
	代號：
名稱：
	學制
	□高中/職　　 □五專 □其它​​​______
□二專 □四技 □二技 □大學(含)以上

	科系\所(全銜)
	
	修業狀況
	□在學____年級
□已畢業：民國______年

	學校名稱(全銜)
	
	在學學期
	_______學年度：□上學期 □下學期

	序號
	報檢人姓名
	出生年月日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序號
	報檢人姓名
	出生年月日
	身分證統一編號
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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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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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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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證明必須依申請實際情形詳細查核填註，如有不實，出證機關之承辦人、主管人員及申請人，均應負法律責任。
    學校註冊單位蓋章：

團報序號(共9碼)：





※請務必依上述說明填寫，以免因資料缺漏而無法報名成功※








11504版

